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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6-059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控股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事项提示 

1、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申请破产重整并已经法院裁定，根据卓

立公司 2015 年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河南分所出具的勤信豫审字{2016}第

1224 号审计报告，卓立 2015 年资产总额为 8.18 亿元，负债总额 22.98 亿元，经

法院裁定，卓立的约 20.30 亿元普通债权转为重整后卓立的股权，由卓星持有，

其余债权由卓立分期偿还；  

2、本公司将参与卓立公司的破产重整，由于破产重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涉及面较广，因此该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重整后卓立的业绩承诺如下：卓立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的经

本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卓立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5,300万元、7,200万元。

卓丰承诺，如卓立未实现承诺业绩，卓丰以其持有的卓立公司股权进行补偿。卓

立业绩承诺补偿条款将在公司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后进行披露； 

4、目前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卓立的破产重整出具了裁定书，由

于破产重整在程序履行及方案安排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公司暂未安排

审计机构对卓立进行审计。本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投资意向书后，将安排会计师

事务所进场审计，预计股东大会召开前将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控股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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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司以 20,020 万元人民币对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投资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5%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关于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概述 

1、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新材”、“公司”或

“甲方”）与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或“乙

方”）、河南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丰”）、河南卓星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星”）、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立”或“目标公司”）签署了《股权投资意向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20 万元对卓立进行投资，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卓立 55%的股权，成为其

控股股东。 

本次投资完成后卓立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200,000.00 55% 

河南卓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9,480,000.00 30.08% 

河南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320,000.00 14.92% 

合计 364,000,000.00 100.00% 

2、本次股权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股权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股权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4、公司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增持目标公司股权的可能。 

二、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卓立是国内首家以研发、生产热烫印、热转印耗材为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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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烫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烫印材料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焦作），成为中国包装联合会在河南省设立的第一家国家级研发

中心，2013 年被认定为河南省烫印材料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心、河南省博士后研

发基地；卓立主导产品有热打印色带、热烫墨轮、LO 热转印膜、条幅碳带、热

转印碳带（TTR）、烫木箔等；医用热转印膜产品获得世界 500 强百特公司的认可， 

TTR 热转印碳带中混合基 Z201、树脂基 Z302、Z303、彩色树脂基碳带、水洗标

碳带、边压混合基 Z212、边压树脂基 Z311 等产品均为国内领先。其中，水洗标

碳带目前全球只有少数企业能够生产此类产品；灰色 Z600H 产品被美国苹果公司

认证为“苹果灰”，是苹果产品在中国生产的指定标签碳带供货商。卓立众多技

术领先的新产品不仅满足了高中低档不同客户的需求，也使下游应用拓展到医药、

铁路、文化、服装、物流、建材装饰、质量追溯、IT 信息等众多领域。卓立产品

覆盖全国，并出口欧美、东南亚、非洲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的主要产品聚酯薄膜部分应用于信息材料、电气绝缘、热烫印箔等领域，

信息材料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板块之一。经过近几年的积累，目前公司也是信

息材料行业中聚酯薄膜基材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公司通过整合卓立，可以迅速扩

大公司信息材料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结合公司聚酯薄膜的生产技术、规模及资

金优势与卓立的技术、渠道优势，加大优势产品的推广、新产品的研发、国内外

市场的开拓，为实现企业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因此，公司投资并控股卓立符合公司主业细分市场拓展战略规划、 扩大公司

规模、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本次投资对公司本期的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对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

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不使用募集资金。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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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河南省焦作高新区神州路 2758 号 

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23 日 

经营范围：热打印色带、热转印膜、墨轮、碳带、办公耗材、特种泡棉、薄

膜等烫印、转印、打印材料，烫印玻璃、食品包装及打码机械、赋码软件、电子

联接材料及烫印材料相关技术的研发、转让、服务；销售：化工原料（不含易燃

易爆及有毒有害危险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及规章禁止的，

不得生产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2001年 4月卓立的前身焦作市卓立烫印材料有限公司经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登记设立，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是国内首家以研发、生产热烫印、

热转印耗材为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卓立多元化发展扩张过快，资金链

持续紧张，负债过大导致卓立最终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成立河

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指定破产清算组担任其管理人。公司拟

参与卓立的破产重整，使卓立重新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 

3、审计评估 

（1） 资产评估 

根据河南中盛联盟资产评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9 日出具了编号为豫中盛评

报字[2016]第 011 号的《资产评估汇总报告》，以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为价格评估

基准日，卓立公司的所有资产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总价格为 854,45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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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计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了勤信豫审字{2016}

第 1224 号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卓立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资产总计 817,762,457.87 

负债合计 2,298,025,222.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80,262,764.71 

营业总收入 295,488,343.90 

营业利润 -1,786,110,807.57 

4、重整后情况 

重整后卓立的总股本为 36,400 万股。其中卓丰持股 5,432 万股，占总股本的

14.92%；卓星持股 10,948 万股，占总股本的 30.08%；公司持股 20,020 万股，占

总股本的 55%。 

卓立承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300万元、7,200万元。 

四、 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为投资方，乙方为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卓星、卓丰合

称为丙方，目标公司为丁方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乙方、丙方、

目标公司合称为“各方”。 

（一） 本次交易先决条件 

1. 签署本投资意向书后卓立未出现无法补救的重大法律、财务、资产

问题； 

2. 各方认可的卓立重整方案获得有权部门审批通过； 

3. 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部门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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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 乙方承诺： 

（1） 自法院裁定批准卓立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

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监督期不超过三年； 

（2） 乙方应确保自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卓立公司的资金只用于卓立

公司的生产经营，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各种方式偿还债务。 

2. 投资安排 

卓立的重整计划经有权部门批准、甲方履行完成必要的审批程序后 60日内，

甲方向卓立汇入第一笔股权投资款 50,000,000元；六个月内，甲方向卓立汇入

第二笔股权投资款 50,000,000 元；一年内，甲方向卓立汇入第三笔股权投资款

100,200,000元。 

3. 人员安排 

各方同意，重整后的卓立董事会由五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三人，董事长

由甲方提名，监事会由三人组成，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提名，职工监事由甲方推

荐。 

4. 损益及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卓立公司股权工商登记完成前卓立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归卓立公

司重整后新股东享有。 

在本意向书签订后至卓立公司股权工商登记完成为卓立公司过渡期间，过

渡期间各方承诺保证卓立公司的经营稳定，保持其业务和管理及骨干人员的稳

定。 

5. 关于目标公司业绩的约定 

目标公司对重整后的业绩承诺如下：卓立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

的经甲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卓立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300 万元、7,200



 

 7 
 

万元。卓丰承诺，如目标公司未实现承诺业绩，卓丰以其持有的卓立公司股权

进行补偿。 

五、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投资事项，不涉及标的公司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

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认为：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通过意向书条款严格控制了投资风险；本次投资

有利于公司产业延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董事会对本次投资的审议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本次投资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同意公司本次投资行为。 

七、 本次交易的风险及应对策略 

虽然本次交易经公司充分论证，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经营过程中，还可能

存在以下风险因素： 

1、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卓立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接管初期可能存在经营理

念、企业文化融合以及管理渗入的经营风险。虽然卓立拥有的全部主营业务相关

资产以及必备之核心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均完整保留和留任，但是，随着目标公

司控制权的转变，并不能排除在公司投资以后，出现少数管理人员离职可能，该

种情况出现将会对目标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与目标公司原管理层保持密切沟通，采取切实有

效的融合措施，在植入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的要求下，确保目标公司管理团队以及

人员的稳定性，并充分发挥既有员工的积极性，以实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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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风险 

卓立虽然目前在信息材料领域拥有相关专利和核心技术，并拥有众多的销售

渠道，但重整对于卓立的销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未来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卓立

承诺的经营业绩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投资完成后，将对卓立进一步规划、定位，开发优势产品，整合优势资

源，促使卓立完成承诺业绩。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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